	
	



深圳市档案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城建档案馆接收建设工程档案规范》的通知
深圳市档案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城建档案馆接收建设工程档案规范》的通知
（深档规〔2012〕2号）

    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建设工程档案的接收进馆工作，确保国家馆藏档案资源的质量，有效实现城建档案资源的安全保管和有效利用，根据国家档案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我局制定了《深圳市城建档案馆接收建设工程档案规范》，现予印发施行。

深圳市档案局

二○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深圳市城建档案馆接收建设工程档案规范

第一条     为规范建设工程档案的接收进馆工作，确保国家馆藏档案资源的质量，有效实现城建档案资源的安全保管和有效利用，根据国家档案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深圳市城市建设档案馆（以下简称市城建档案馆）接收建设工程档案的活动。

第三条     市城建档案馆是收集、保管、向社会提供城建档案利用服务的市级国家专门档案馆，是永久保管城建档案基地和利用城建档案信息资源中心。

    市城建档案馆应当遵循丰富馆藏、优化结构、整合资源、集中保管、信息共享的原则，加强馆藏城建档案资源建设，依法接收分管范围内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城建档案，逐步建立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城建档案资源体系。

第四条     凡列入市城建档案馆接收范围的建设工程档案，建设单位必须按本规范的要求向市城建档案馆移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档案工作纳入项目建设计划和管理程序，纳入合同管理及监理工作内容，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建设项目档案工作与工程建设同步，确保建设项目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

    各有关单位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建设工程档案的收集、归档、保管和移交工作，并将建设工程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纳入本单位工程建设的相关工作程序和有关人员的岗位职责。

第六条     市城建档案馆依法接收下列全市市政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档案以及经市级以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报建的其他建设项目的工程档案：

    （一）民用建筑工程档案：包括住宅、办公、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金融、保险及其他公共建筑工程档案；

    （二）工业建筑工程档案：包括大中型工厂、仓储企业等工业建筑物、构筑物工程档案；

    （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档案：包括道路、广场、桥梁、涵洞、隧道、排水、城市照明、环境卫生等工程档案；

    （四）公用基础设施工程档案：包括供水、供气、供热、供电、照明、邮政、电信、广播电视等工程档案；

    （五）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档案：包括铁路、公路、水运、航空、港口、码头、管道运输、城市公交、城市轨道交通、交通廊道等工程档案；

    （六）园林、风景名胜工程档案：包括公园、风景区、城市雕塑及纪念碑、古建筑等工程档案；

    （七）市容环境卫生设施工程档案：包括环境治理项目、市容环境、卫生设施等工程档案；

    （八）城市防洪、抗震、人防工程档案：包括监测、防洪设施、抗震加固、人防建筑物、构筑物等工程档案。

    向市城建档案馆移交的建设项目的工程档案，移交范围按本规范附件《深圳市城建档案馆建设工程档案接收范围》执行。

第七条     不属于市城建档案馆接收范围的工程档案，由区城建档案室或区综合档案馆（未设城建档案室的区）按国家有关规定接收进馆。

第八条     国家、省、市重大建设项目在移交纸质档案的同时，还应当按规定移交相关的声像档案。

    声像档案的移交范围和整理质量标准另行制定。

第九条     建设工程档案的移交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档案材料是原件。

    （二）档案材料完整、准确、系统，字迹清楚，整理编目符合《深圳市城建档案整理规范》要求。

    （三）工程竣工图与工程实体相符，修改符合规范要求，加盖了竣工图章，图面整洁，规格统一，签署完备；地下管线工程竣工图应当以竣工测量成果为依据，数据完整、准确。

    （四）各单位在移交建设工程档案时，应当将该建设工程档案纸质总目录一式两套及工程项目信息与档案总目录电子模版一并移交（工程项目信息与档案总目录电子模版格式详见深圳档案网http：//www.szdaj.gov.cn）。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后6个月内向市城建档案馆移交建设工程档案。

    建设工期在5年以上（含满5年）或分期建设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可按建设周期或标段移交建设工程档案。

第十一条     地下管线权属单位应当将地下管线工程普查、补测、补绘形成的地下管线工程档案，在项目结束后6个月内向市城建档案馆移交，并于每年上半年向市城建档案馆报送上一年度的地下管线现状图及更改、报废、漏测部分的管线技术资料及相应的电子文件。

第十二条     区城建档案室应当在每年上半年向市城建档案馆报送上年度接收的建设工程所涉范围内的地下管线工程档案和探测档案电子数据及上年度接收的城建档案文件级电子目录。

第十三条     停建、缓建的建设工程项目，其建设工程档案暂由建设单位保管；被撤销单位的建设工程档案，向其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建档案馆（室）移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档案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由档案形成单位负责。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项目完工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当对建设工程档案进行系统收集、规范整理，并按时向建设单位移交，由建设单位审查、汇总并进行统一编号编目后，以项目为单位向市城建档案馆移交。

    建设项目实行总承包的，各分包单位负责收集、整理分包范围内的档案，交总承包商汇总编目编号后由建设单位向市城建档案馆移交；建设单位也可以委托总承包商向市城建档案馆移交工程档案。

第十六条     移交单位在办理档案移交前，应当提请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移交档案进行进馆前的检查。需整改的，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深圳市建设工程档案进馆质量检查意见书》上一次性告知；整改完毕的，由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向移交单位发出《深圳市建设工程档案移交进馆通知》。

第十七条     市城建档案馆在办理档案交接时，应当对照目录逐一清点档案，并向移交单位出具《深圳市城建档案移交进馆凭据》（工程档案移交流程详见深圳档案网http：//www.szdaj.gov.cn）。

第十八条     对不按照规定向市城建档案馆移交建设工程档案的单位和负有责任的个人，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将依据《深圳经济特区档案与文件收集利用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予以处罚。

第十九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

    深圳市城建档案馆建设工程档案接收范围

	序号
	接收范围
	备注

	工程准备阶段文件
	工程准备阶段文件
	工程准备阶段文件

	1
	项目建议书及项目审批性文件
	

	2
	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审批文件
	

	3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4
	水文地质勘察报告、自然条件、地震调查等文件
	

	5
	红线地界桩放点测量报告
	

	6
	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总体规划设计、设计计算书、关键技术试验及报告评价、鉴定、审批文件
	

	7
	勘察、设计承包合同
	

	8
	施工承包合同
	

	9
	监理委托合同
	

	10
	建设项目代建合同
	

	11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
	

	12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开工申请或许可文件
	

	13
	工程项目管理机构（项目经理部）及负责人名单
	

	14
	工程项目监理机构（项目监理部）及负责人名单
	

	15
	工程项目施工管理机构（施工项目经理部）及负责人名单
	

	监理文件
	监理文件
	监理文件

	1
	工程开工/复工审批文件
	

	2
	工程开工/复工暂停文件
	

	3
	不合格项目通知材料
	

	4
	质量事故报告及处理意见
	

	5
	分包单位资质报审文件
	

	6
	合同争议、违约报告及处理意见
	

	7
	合同变更材料
	

	8
	监理工作总结
	

	9
	质量评估报告
	

	施工文件
	施工文件
	施工文件

	1
	开工申请文件
	

	2
	项目机构人员设置文件
	

	3
	合同文件
	

	4
	图纸会审等审图文件
	

	5
	工程图纸变更文件
	

	6
	竣工测量及验收文件
	

	7
	工程定位测量复核材料
	

	8
	地基处理材料
	

	9
	各类工程工种施工检查、安装、调试试验文件
	

	10
	隐蔽工程检查文件
	

	11
	原材料、构配件、设备进场质量控制文件，试验及功能性检测报告
	

	12
	工程质量检验材料
	

	竣工图
	竣工图
	竣工图

	1
	综合竣工图
	

	2
	专业竣工图
	

	竣工验收文件
	竣工验收文件
	竣工验收文件

	1
	工程竣工总结
	

	2
	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文件
	

	3
	竣工验收文件
	

	4
	竣工验收备案文件（包括消防、环保、电梯、燃气、规划、民防、节能等专项验收认可文件）
	

	5
	工程质量保修文件
	

	6
	质量检查报告
	

	7
	竣工验收申请及整改材料
	

	设备文件
	设备文件
	设备文件

	1
	设备开箱检查安装、调试试验文件
	

	2
	设备进场质量控制文件，试验及功能性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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